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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材料清单
（一）北海五四红旗团委申报材料清单
1.目录（按照顺序）；
2.北海五四红旗团委申报表（纸质版双面打印，盖章）；
3.申报事迹材料（以第三人称记述，2000字以内，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4.公示无异议的证明材料（集体和个人所在单位公示）；
5.所获荣誉证明材料（主要荣誉1-3项即可）；
6.公安部门证明；
7.北海五四红旗团委申报对象汇总表（纸质版单面打印，县区团委、市直属团组织汇总盖章）；
8.能够客观真实反映申报组织情况或业绩的集体照片3-5张（仅提供电子版，JPG格式文件，大于300KB、小于5M，照片用文字说明命名，如“X年X月开展XX活动/工作”）。
（二）北海五四红旗团支部申报材料清单
1．目录（按照顺序）；
2.北海五四红旗团支部申报表（纸质版双面打印，盖章）；
3.申报事迹材料（以第三人称记述，2000字以内，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4.公示无异议的证明材料（集体和个人所在单位公示）；
5.所获荣誉证明材料（主要荣誉1-3项即可）；
6.公安部门证明；
7.北海五四红旗团支部申报对象汇总表（纸质版单面打印，县区团委、市直属团组织汇总盖章）；
8.能够客观真实反映申报组织情况或业绩的集体照片3-5张（仅提供电子版，JPG格式文件，大于300KB、小于5M，照片用文字说明命名，如“X年X月开展XX活动/工作”）。
（三）北海优秀共青团员申报材料清单
1.目录（按照顺序）；
2.北海优秀共青团员申报表（纸质版双面打印，盖章）；
3.申报事迹材料（以第三人称记述，2000字以内，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4.公示无异议的证明材料（集体和个人所在单位公示）；
5.2022年度团员教育评议等次证明材料（以“智慧团建”系统记载情况截图为准）；
6.上年度和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证明材料（结合实际，采用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的证明或截图）；
7.所获荣誉证明材料（主要荣誉1-3项即可）；
8.无犯罪记录证明；
9.北海优秀共青团员申报对象汇总表（纸质版单面打印，盖章）；
10.本人近期白底彩色标准照1张和能够真实体现本人工作场景或个人业绩的照片3-5张（仅提供电子版，JPG格式文件，大于300KB、小于5M，照片用文字说明命名，如“X年X月开展XX活动/工作”）；
（四）北海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材料清单（包括北海优秀共青团干部—乡村振兴团干部专项）
1.目录（按照顺序）；
2.北海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表（纸质版双面打印，盖章）；
3.申报事迹材料（以第三人称记述，2000字以内，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4.公示无异议的证明材料（集体和个人所在单位公示）；
5.从事团的工作年限证明，乡村振兴团干部的驻村证明；
6.所获荣誉证明材料（主要荣誉1-3项即可）；
7.北海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对象汇总表（纸质版单面打印，县区团委、市直属团组织汇总盖章）；
8.无犯罪记录证明；
9.本人近期白底彩色标准照1张和能够真实体现本人工作场景或个人业绩的照片3-5张（仅提供电子版，JPG格式文件，大于300KB小于5M，照片用文字说明命名，如“X年X月开展XX活动/工作”）；
以上申报材料均须提供电子版，除相关证明材料（扫描为PDF）、个人照片外，均须提供可编辑版本。除明确要求仅提供电子版外，均须提供纸质版1式5份，不过度包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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